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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非机动车位

商业非机动车车位

配套非机动车位

48辆，72㎡

10辆，15㎡

50辆，75㎡

商业非机动车车位

40辆，60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90辆，135㎡

住宅非机动车位

54辆，81㎡

住宅非机动车位

56辆，84㎡

住宅非机动车位

48辆，72㎡

住宅非机动车位

120辆，180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78辆，117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340辆，510㎡

政策性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72辆，108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84辆，126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76辆，114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40辆，60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58辆，87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76辆，114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224辆，336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76辆，114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88辆，132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76辆，114㎡

住宅非机动车车位

300辆，450㎡

此单元为政策性住房 此单元2至12层为政策性住房

政策性住宅非机动车位

26辆，39㎡

数量 单位 备注

64148.69 平方米 二类居住用地

193329.57 平方米

147349.57 平方米

6222.47 平方米 架空层

141127.10 平方米

商品房住宅建筑面积 131023.8 平方米

政策性住房建筑面积 6105.5 平方米

不小于6100㎡(位于16#楼西侧第一个整

单元和第二单元的2至12层，共计54户)

商业建筑面积 1560.36 平方米 规划要求≤15000㎡

社区居委会 144.95 平方米 规划要求建筑面积不小于140㎡

社区警务室 22.36 平方米 规划要求建筑面积不小于20㎡

物业建筑面积 1035.5 平方米 不小于地上总建筑面积的7‰

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建

筑面积 282.29 平方米

规划要求套内面积不小于住宅建筑面积

的2‰（套内面积274.26㎡）

消控中心 68.15 平方米

配电房 604.86 平方米

垃圾回收房 10.04 平方米 规划要求≥10㎡

开闭所 129.18 平方米

地下室烟井 140.12 平方米

45980 平方米

9835.73 平方米

住宅的7%其他面积的4%（不含公共架空

层），应配建9783.03平方米

36024.27 平方米

120 平方米

13200 平方米

2.20 ≤2.20

20.58% ≤22%

35.00% ≥35%

1964 平方米

按照室外人均0.3㎡/人（每户按照3.5人

计算）

17F 米 24~54米

1122 户 其中政策性住房54套

1431 辆 按规范需配建1299辆

144 辆

地面停车率约10%，143辆为公共停车位

（其中快充车位7辆，无障碍车位3辆）

1287 辆

无障碍车位26辆，充电桩车位194辆，商

业停车位15辆，配套车位7辆，政策性住

宅车位65辆

2115 辆 2130*1.5=3172.5㎡

1884 辆

98 辆

75 辆

58 辆

XC-6-21地块

项目

用地面积

总建筑面积

地上总建筑面积

其

中

地上不计容建筑面积

计容建筑面积

其中

地下不计容建筑面积

其

中

人防面积

停车面积（非兼容人防)

弱电机房（非兼容人防)

占地面积

容积率

建筑密度

绿地率

公共建设活动场地

建筑层数（层数范围）

户数

机动车位

其

中

地上车位

地下车位

非机动车位

其

中

商品房住宅非机动车停车

位

政策性住宅非机动车位

商业用房非机动车停车位

配套用房非机动车停车位

计容及绿地率计算根据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

》DB33/T1152-2018相关规定     配套设施建设面积参考出让条件及浙江省建设工程标准《城

镇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规划配建标准》（DB33/1100-2014)

类型 机动车配建标准 户数/面积 停车位

非机动车配建

标准

非机动车位

数

商品房住宅（90-140㎡） 1.1辆/户 940 1034 1.8辆/户 1692

商品房住宅（140-200㎡）1.4辆/户 128 180 1.5辆/户 192

政策性住宅（90-140㎡） 1.2辆/户 54 65 1.8辆/户 98

商业用房 0.8辆/100㎡ 1560.36 13 4.8辆/100㎡ 75

配套用房 0.3辆/100㎡ 2297.33 7 2.5辆/100㎡ 58

合计 1299 2115

除政策性住房停车配建按《温州市区建筑工程停车配建标准及规划管理规定》 (温市规

[2017]83号)外其余停车配建均按《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（库）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》（

DB33/1021-2013)设计；


